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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YANG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2） 

 

 

提名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經董事會採納並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修訂） 

 

概覽 

 

提名委員會（「委員會」）向 Nanyang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

會（「董事會」）提名合適的人選供其考慮，以及向董事會推薦董事職位人選，

以確保董事會在技巧、經驗及觀點與角度多樣化方面保持適當的平衡，以支持

本公司的業務需求。 

 

甄選準則 

 

1. 以下甄選標準作為委員會評估所提名擬訂候選人適合性的參考。 

 

(a) 誠信聲譽 

 

(b) 成就和經驗 

 

候選人應具備與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經營相關的技能、知識、經驗

或專業知識。 

 

(c) 可投入時間及相關事務關注的承諾 

 

候選人應確保能付出足夠時間出席董事會會議及參與入職培訓、培訓及

其他董事會有關活動。特別是，如該候選人將被提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並將出任第七家（或以上）上市公司的董事，提名委員會應考慮該候選

人仍可投入足夠時間參與董事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會議的理據。 

 

(d) 各方面的多元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種族、

專業經驗、技能、知識及服務年期 

 

提名委員會應適當考慮本公司董事會多元化政策所載的多元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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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的獨立性 

 

該候選人應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3.13 條所列

載的獨立性標準。在適用的情況下，應整體評估該候選人的教育、資

歷、經驗、獨立性以及多樣性，以考慮該候選人是否具備適當的專業

資歷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知識，以填補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位。  

 

這些因素僅供參考，並不代表詳盡和決定性。委員會可酌情提名其認為合

適的任何人選。 

 

2. 所有退任的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符合資格獲董事會

提名於股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提名程序 

 

1. 委員會秘書須召開委員會會議，並邀請董事會成員提名人選（如有），供

委員會開會前考慮。委員會亦可提名未獲董事會成員提名的人選。 

 

2. 為填補臨時空缺，委員會就董事的任命或重新任命提出建議，供董事會考

慮及批准。如要推薦候選人在股東大會上參選，委員會須向董事會提名供

其考慮及推薦參選。 

 

3. 若獨立非執行董事在任已過九年，其是否獲續任應以獨立決議案形式由股

東審議通過。隨附該決議案一同發給股東的文件中，應說明董事會（或提

名委員會）為何認為該名董事仍屬獨立人士及應獲重選的原因，包括所考

量的因素、董事會（或提名委員會）作此決定的過程及討論內容。 

 

4. 董事會對於其推薦候選人在股東大會上參選的所有事宜有最後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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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及檢討政策 

 

提名委員會將監督本政策的實施。 

 

提名委員會將不時審查本政策，以確保本政策的有效性並符合監管要求和良好的公

司治理慣例，並就可能需要董事會批准的任何擬議修訂提出建議。 

 

政策披露  

 

本政策刊載於本公司網站以供公眾查閱。 

 

本政策概要將每年於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報告中披露。 


